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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管理办法 
 

师政科技〔2008〕10 号 
 
 

第一章   总    则 

 

第一条  实验室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场所，加强实

验室工作人员的培训，建立一支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、热心实验

室工作、掌握现代实验技术的实验室工作队伍，是提高实验室建

设及管理水平的根本保证。为切实有计划、有目的地做好实验室

工作人员学习培训工作，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，在原

《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培训办法》的基础上，结合我校

当前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指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是指目前在岗的长期

专职从事实验室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、实验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

和工人。 

第三条  实验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要从实际工作需要出

发，坚持有计划、有目标、分期、分批进行和骨干人员重点学习

培养的原则。 

 

 

第二章   学习培训内容和形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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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实验室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的内容原则上在本人所

从事的专业范围内，符合现在岗位的要求，部分可根据各学院实验

室建设的需要作适当调整。学习培训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 

(一) 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的学习培训 

系统学习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。 

(二) 实验技能和综合技能的学习培训 

 1．实验技能的学习培训：熟悉本实验室的实验教学大纲、

实验教学计划、实验教材内容；掌握各种仪器、设备的操作及其

保养、维护和基本维修技术。 

2．综合技能的学习培训：基本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，熟悉

外语，能阅读实验室仪器设备有关外文资料。 

(三) 管理知识的学习培训 

1．实验室工作的政策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学习。 

2．实验室管理先进经验的学习。 

第五条 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主要以自学、校内学

习培训为主。 

(一) 自学 

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以提高自

身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为目的，合理安排时间学习实验室管理工

作法规、规章制度和先进管理经验，学习外语知识、计算机应用

技术等。 

(二) 校内学习培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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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学历教育：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参加本专业的函授、自

考、在职研究生班等学历教育。 

2．在岗学习培训：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工作实践中自我

培训，自我提高。各学院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实践条件和学

习环境，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；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跟班

学习与本专业有关的课程；鼓励经验丰富、技术熟练的本单位人

员给其他实验室工作人员传授技术，以老带新，在实验室形成能

者为师、刻苦钻研的良好风气。 

3．校内经验交流：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校内各学院之间

相互参观、学习和交流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

力。 

4．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改进和学术交流活动：鼓励实验室

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以及对实验项目或仪器设备进行科

学改进，以此提高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。积极参加在校内开展的

与本专业相关或相近的学术讲座、学术交流活动。 

(三) 校外学习培训： 

1．脱产学习培训：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到区内外有关院校

或单位脱产学习培训，有针对性地参加新专业的实验技术能力、

实验专业知识以及针对某项实验项目、技能或大型仪器设备使用

的学习培训。学习时间一般在一个学期以内。 

2．校外学习考察：有计划地安排实验室主管部门有关人员

和实验室（中心）负责人到兄弟院校学习考察，或参加仪器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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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会等。 

 

第三章   学习培训管理 

 

第六条  各学院实验室主任应根据本学院实验室工作需要，

制定本学院实验室工作人员年度学习培训计划。申请学习培训经

费的，应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申请表》，

经学院签署意见后，在规定时间内报科研处审批（以通知为准）。 

第七条  参加学习培训人员必须遵守培训单位的规章制度，

认真学好计划内容，参加规定的考核或考试。 

第八条  参加培训人员要正确处理好工作和学习培训的关

系。在不影响正常实验教学的前提下，各学院应对学习培训人员

在时间和工作上给予支持，做出合理的安排。 

第九条  参加脱产学习培训人员在脱产学习培训结束后，应

认真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脱产培训鉴定表》，经

培训单位、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，报科研处备案。 

 

第四章   学习培训经费 

 

第十条  学历教育一次性资助学费 500 元。 

第十一条  脱产学习培训学费资助：根据学习培训内容，科

研处对学习培训学费进行审核，原则上不超过 3000 元。如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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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标准，但确因学科建设、实验室工作需要，非常有必要参加

的，需书面报告分管校领导审批，且超出规定标准部分，学校和

学院各承担 50%。 

第十二条  凡经学校批准参加脱产学习培训的差旅费、住宿

费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住宿原则上由培训单位统一安排，不允

许住宾馆。如有其他必要费用开支，如资料费等，需另报科研处

审批。 

 

第五章    附    则 

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广西师范大学实

验室工作人员培训办法》（师政办〔1997〕2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